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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B2_9B_E5_B8_82_E5_c41_149904.htm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六

届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，落实国家关于企业技术开发费加计

抵扣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，市经贸委、国税局、地税局

依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联合制定的《企业技术开发项目

确认暂行办法》，日前通过市政府关于部门规范性文件备案

审查，正式公布施行。 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、新技术、新工

艺所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在企业所得税前据实列支，符合规定

条件的按150％加计抵扣，是1996年开始实施的一项激励企业

技术创新的政策，但在企业所有制性质、技术开发费增长幅

度、年度是否盈利等方面限制较多，能够享受政策的企业较

少。历经多次拓展，至2006年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印发实施《

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(2006-2020年)》若干配

套政策的通知，已经变为一条普惠政策。2006年9月，财政部

、国家税务总局对技术创新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又做了

进一步明确。 本着求真务实、服务企业的原则，此次我市三

部门制定的《企业技术开发项目确认暂行办法》，解决了国

家优惠政策如何在地方落地的操作性问题。《办法》共分六

章、25条，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《青岛市促进企业技术创新

条例》等规定，明确了市有关部门和区（市）有关部门的工

作责任，明确了企业技术开发项目的立项、确认和技术开发

费的核算办法，据此，企业可以规范技术创新内部管理，在

申报享受技术开发费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时可以得到更为便捷

的服务。同时，《办法》对可能出现的弄虚作假等行为规定



了处罚措施。这一规范性文件的出台，对从面上鼓励我市企

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，具有重要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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